
本期主持人 本报记者 曲欣悦

编辑您好！
我在 2019 年 7 月 30 日与一家航空公司

签订了《飞行员劳动合同》，担任飞行员岗位

工作，劳动合同期限是 40年。这家航空公司

安排我学习飞行执照，20 万元的学习费用是

我自己付。后来因为一些原因，我在培训期

间向公司书面提出辞职申请,并要求解除劳

动关系，但公司一方拒绝退还我已经付过的

20 万元培训费用，也不愿意出具离职证明，

还声称我们双方没有劳动关系。

请问我能够要回这笔钱吗？我已经签

了劳动合同，在参与培训期间我与公司之间

难道不存在劳动关系吗？

张先生

张先生您好！
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建立劳

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已建立劳

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

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用

人单位与劳动者在用工前订立劳动合同的，

劳动关系自用工之日起建立。”可见，劳动关

系的起始点为“用工之日”，并不以双方是否

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为标志。

在您提供的信息中，虽然签订了劳动

合同，但尚处于学习飞行执照期间，并未作

为双方约定的飞行员岗位向航空公司提供

劳动。

另 外 ，劳 动 关 系 具 有 人 身 隶 属 性 特

征，即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提供劳动，用人

单 位 应 当 根 据 劳 动 者 提 供 劳 动 的 情 况 支

付劳动报酬。但您还没正式上岗，也并未

在 主 张 的 劳 动 关 系 存 续 期 间 领 取 过 劳 动

报酬，亦无法体现其所称的学习过程与该

航 空 公 司 的 具 体 业 务 存 在 管 理 与 被 管 理

的关系。

根据上述原因，无法认定您与航空公

司存在劳动关系。签订劳动合同，并不代表

已经形成劳动关系。

对于您已支付的 20 万元培训费用能否

返还，需要具体看您与航空公司的约定以及

实际培训和费用支付情况。

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熠

读者来信 为您释疑

法 问G

说 案G

注意！这种情况，签了劳动合同也可能不作数！

本报记者 吴铎思

【案情回顾】

2014 年 3 月，李某臣与乌鲁木齐沙依巴

克区某商务酒店（下称某商务酒店）建立劳动

关系。李某臣从事万能工工作。双方约定底

薪 3000元加店龄工资加全勤奖 50元。

2017年 12月，李某臣因左足拇指骨折住

院治疗，2018 年 1 月出院后全休 2 周。某商

务 酒 店 给 李 某 臣 支 付 住 院 期 间 的 补 贴 款

13808.29 元。2018 年 5 月，某商务酒店与李

某臣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合同于 2018年

6月 1日生效，2019年 12月 2日终止。

2019年 12月，李某臣给某商务酒店递交

的辞职报告内容载明：“因本人个人原因要求

辞职，请领导给予批准为盼”。同年 12 月 31
日李某臣与某商务酒店签订了解除劳动关系

证明书。

2020年 6月，李某臣向乌鲁木齐市沙依巴

克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

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19800元；支付

2017年 12月到 2018年 1月期间受伤住院期间

的40天工资6068元，以及加班工资若干元。

2020年 7月，仲裁委作出裁决：某商务酒

店支付李某臣病假工资 2011.2 元（2017 年 12
月 15 日至 2018 年 1 月 27 日）；驳回李某臣的

其他请求。该裁决书送达后，李某臣不服诉

至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

【庭审过程】

一审法院查明，李某臣提出辞职申请，某

商务酒店同意其辞职，双方协商一致签订解

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关系）证明书。

李某臣主张《辞职报告》是某商务酒店强

迫其所写，《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关系）证明

书》是在空白纸上签的字，对这两份证据不认

可，但李某臣不能举证证明其主张，故对其质

证意见不予采纳。

某商务酒店认为，公司与李某臣签订的劳

动合同已经到期，李某臣主动提出离职申请，

不应支付经济补偿金；李某臣在公司工作期间

不存在加班的事实，不应支付加班费；公司在

李某臣住院期间已经支付过住院补贴及营养

费等费用，不应再次支付李某臣病假工资。

【审判结果】

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判决：某商务酒店

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李某臣病假工

资 1891.86元；驳回李某臣的其他诉讼请求。

李某臣不服，上诉至乌鲁木齐市中级人

民法院。二审法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

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自己书写辞职报告等行为所导致的法律后果有足够的认识和预见

提交辞职报告须谨慎

阅 读 提 示

学生欺凌不是“同学之间的玩笑”。

业内人士指出，学生欺凌问题棘手且沉

重，对于欺凌事件，要及时依据有关法律

法规，做出处理与跟进，应细化处理机制

等相关条款，为校园撑起法律的保护伞。

【以案说法】

本报讯（记者钱培坚）网上立案预约，老年人不会用手

机、不懂网络怎么办？现场立案，上班族工作日没时间去

怎么办？别担心，上海普陀法院有“绝招”！

因疫情防控需要，为尽量减少人员聚集，从 2020年 2
月开始上海法院对现场立案方式进行调整，需先进行网上

立案预约，再到法院窗口现场立案。但实践中，网上立案

预约对部分不会用手机、不懂网络的老年人来说，存在诸

多不便。对此问题，上海普陀法院相当重视，积极探索解

决方案，尝试打破老年人和网上预约立案之间横亘的“数

字鸿沟”。

为方便老年人办理诉讼立案事务，近日，上海普陀法

院开通“老年人立案绿色通道”。没有委托代理人的 70周

岁以上的当事人，无需经过网上预约，可直接前往普陀法

院诉讼服务中心（上海市普陀区铜川路 1472号）导诉台咨

询立案事宜，届时会有导诉人员提供立案诉讼服务指导及

其他诉讼服务。

据悉，下一步，上海普陀法院将进一步探索适老型诉

讼服务机制，铺设一条老年人与信息化时代之间的“通衢

大道”，并适当在立案窗口增设志愿者，为前来立案的当

事人和律师在网上立案、现场立案等方面提供便利诉讼

服务。

除了开通“老年人立案绿色通道”，3月 18日起，上海

普陀法院还设立了“午间立案专窗”，上班族可以在工作日

趁午休时间现场立案啦！

立案窗口，是法院启动审判程序的总开关，是与群众

沟通、了解诉求的前沿阵地，是当事人和业务庭的“连心

桥”。为持续深化司法为民服务，上海普陀法院扎实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切实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

改作风，着力提高为民服务的效能和水平。日前，上海普

陀法院设立“午间立案专窗”，为在工作时间不便来法院现

场立案的群众提供诉讼便利。

此前，立案窗口在午休时间暂不对外开放，上班族如

需现场立案，只能委托代理人或请假来院立案，多有不

便。上海普陀法院为此增设“午间立案专窗”，不仅能为因

不便请假的上班族提供便利，还为路途较远的当事人前来

办理立案登记等事项提供宽裕时间，减少当事人的诉累。

本报记者 赵琛

“幸运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不幸

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在网络社交平台，

有网友在回忆遭受校园欺凌的帖子里如此

写道。

近年来，虽然中小学生欺凌行为的治理

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但时不时就蹿上“热

搜”的校园欺凌事件仍然让校园蒙尘、令舆论

哗然。

学生欺凌绝不是“同学之间的玩笑”。业

内人士指出，学生欺凌问题棘手且沉重，相关

部门不能坐以待毙，更不能“选择性失明”。

法律界人士指出，对于欺凌事件，要及时依据

有关法律法规，做出处理与跟进，应细化处理

机制等相关条款，为校园撑起法律的保护伞。

向校园欺凌“亮剑”

3月 27日，河南濮阳某高中宿舍里，16岁

的时某遭到 7 名学生围殴、侮辱。4 月 14 日，

欺凌视频经网络流出，引发舆论关注。警方

介入调查后，3 人被依法刑拘。濮阳市教育

局对该校分管副校长给予停职处理。

“教化之本，出于学校。”校园本该是最阳

光、最安全的地方，但一些学校却因发生校园

欺凌被推上“热搜”，视频画面更是令人揪心。

“有的地方学生欺凌事件仍时有发生，严

重损害学生身心健康，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影

响非常恶劣。”今年 1 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

《防范中小学生欺凌专项治理行动工作方

案》，要求全面排查欺凌事件。

《方案》明确，对实施欺凌的学生，情节轻

微的，学校和家长要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和

警示谈话。情节较重的，学校可给予纪律处

分，并邀请公安机关参与警示教育或予以训

诫。对实施暴力、情节严重、屡教不改的，应

将其表现记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必要时依

法转入专门学校就读。涉嫌违法犯罪的，由

公安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处置。

记者梳理发现，《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

治理方案》《关于开展中小学生欺凌防治落实

年行动的通知》等多个文件已对学生欺凌亮

出“红黄牌”；《未成年人保护法》首次对“学生

欺凌”进行了定义并将于 2021 年 6 月 1 日起

实施。

“善不可失，恶不可长。”业内人士指出，

如何准确认定学生欺凌，如何处置欺凌者成

为防治学生欺凌工作中的难点和焦点，有必

要将相关工作纳入法制化和规范化的轨道。

“教育部已就《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

（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其中，对学生

欺凌事件的认定和处置都做出了比较全面的

规定，为防治工作提供了参考和标准。”北京

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翁小平在接受《工人

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举证仍然是难点

根据《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征求意见

稿）》，殴打、脚踢、掌掴、抓咬、推撞、拉扯等侵

犯身体或者恐吓威胁的行为；抢夺、强拿硬要

或者故意毁坏他人财物；通过网络或者其他

信息传播方式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散布谣言

或者错误信息诋毁他人、恶意传播他人隐私

等五种行为均构成学生欺凌行为。

“学生欺凌侵犯了未成年人的生命健康

权、人格尊严权等权利。被欺凌造成损伤，可

以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成，可提起诉讼，诉

请人身损害赔偿、精神损害赔偿或财产损失

赔偿。”翁小平介绍，如果欺凌者的行为构成

犯罪，可追究刑事责任。

他指出，学生欺凌事件存在举证难的问

题，“如果欺凌方与受害方各执一词，在没有

更多证据的情况下，很难被定性为‘学生欺

凌’。在实践中，欺凌事件多以协商解决。”

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一则行政判决书

显示，在江苏苏州某小学就读的白某，称多次

被同学王某殴打、凌辱。白某之父要求对事

件是否属于学生欺凌进行认定。判决书显

示，“经学校学生欺凌治理委员会和校委会研

究、讨论，认为该事件尚不符合学生欺凌事件

的界定，属于‘学生之间的矛盾冲突’。”

翁小平建议，要通过与涉事双方及现场

见证人谈话、及时保留外伤认定资料等多种

方式进行综合举证。此外，学校可以在保护

好未成年人隐私的前提下，利用教室、楼道、

操场等公共场所的摄像头设备，帮助还原可

能发生的欺凌事件的原貌。

“发生学生欺凌事件，如果教师和学校在

监管、处置过程中存在过失，造成严重后果

的，需要承担连带的行政责任、民事责任甚至

刑事责任。”他提醒。

治“已病”与治“未病”

“经常生活在否定的氛围里，常常被批

评、指责、体罚，或者被过度保护、溺爱等，都

有可能导致孩子成为欺凌者或被欺凌者。”中

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研

究员孙宏艳在接受《工人日报》记者采访时指

出，未成年人出现的行为和心理问题，根源往

往与家庭教育、学校环境等因素有关。

据报道，不少中学生曾经历过学生欺凌，

一些欺凌事件发生得非常隐蔽。不少成年人

甚至在网络上发帖，回忆在中小学阶段被辱

骂、排挤、索要钱财的遭遇。对一些被欺凌

者，伤痛可能变为梦魇伴随一生。欺凌者若

不被制止，也容易走上错误的人生道路。

根据刑法规定，未满 14周岁或已满 14周

岁不满 16 周岁、故意伤害但没有致人重伤

的，不构成犯罪。有观点认为，学生欺凌更多

的是适用行政处罚，震慑力不足。

有专家认为，处罚固然重要，但要从源头

解决学生欺凌问题，还需要家庭、学校、教育

部门、司法机关等多方共防共治。

《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

明确，对违反治安管理或者涉嫌犯罪等严重

欺凌行为，学校不得隐瞒，应当及时向公安机

关、教育行政部门报告，并配合相关部门依法

处理。

“法律应治未病之病，要重视对学生欺凌

事件的事前干预，通过行之有效的预防机制，

将欺凌事件尽量减少。”翁小平指出，对于已

经发生的学生欺凌事件，要及时依据有关法

律法规，做出处置和跟进，“从法律的角度上

看，欺凌行为的处理机制有待进一步细化，对

家长后续的投诉意见要及时跟进和处理。”

他建议在中小学生中更多地开展普法宣

传，增强未成年人知法、懂法、守法的意识和

能力，“对于恶性的学生欺凌事件，建议加大

舆论监督的力度。”

二审法院认为，李某臣作为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人，具有一定的文化水

平，其应当对自己书写辞职报告、签

收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书及空白合同

上签名的行为所导致的法律后果有

足够的认识和预见，且李某臣也未提

供证据证明书写辞职报告和签收解

除劳动关系证明之时以及签订劳动

合同时存在欺诈、胁迫等导致签署行

为无效的法定事由，故李某臣自行提

交辞职报告，此解除劳动关系情形不

符合法律规定的用人单位应当支付

经济补偿金的情形。

企业按有关规定，支付职工患病

或非因工负伤治疗期间的病假工资

或疾病救济费，病假工资或疾病救

济费可以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

付 ，但 不 能 低 于 最 低 工 资 标 准 的

80％。据此，一审法院确认，某商务

酒店以 2018 年度乌鲁木齐市最低工

资的 80%支付李家臣病假工资，符合

法律规定。

无需网上预约 专人提供咨询

上海普陀法院开通老年人立案绿色通道

赵春青 画

教育部办公厅年初印发工作方案，要求全面排查欺凌事件，但如何认定还存在举证难——

闹着玩还是欺凌，法律的“戒尺”如何衡量？

预防校园欺凌 争做阳光少年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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